
护林防火承诺书

保护森林资源、维护生态安全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为防范森林火灾发生，我自愿承诺做到如下几点：
1.不烧田埂地埂，不在田间地头烧灰积肥。
2.森林防火期间不在林内吸烟、上坟焚香烧纸、燃放鞭炮和烟花爆竹。
3.自觉学习森林防火知识，教育和监护好自己的家人严格遵守政府禁火令。如有违反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损失。
4.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或向当地政府部门报告（报警电话：5591320)。
5.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本人保管时刻牢记，一份交由村（居）委会存档备查。


承诺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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